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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饶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饶府办发〔2023〕17号

上饶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
上饶市市级化肥淡季储备管理办法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市直有关单位：

《上饶市市级化肥淡季储备管理办法》已经第 46次市政府常

务会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

上饶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3年 12月 31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

— 2 —

上饶市市级化肥淡季储备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对全市化肥市场的宏观调控，保障全

市春耕化肥供应和价格基本稳定，根据《江西省省级化肥商业储

备管理办法》，结合全市实际，制定《上饶市市级化肥淡季储备管

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办法）。

第二条 市级化肥淡季储备是指市供销联社负责依法确定化

肥淡储承储企业在淡季储存化肥，用于旺季市场销售。市级化肥

淡季储备按照企业储备、政府补贴、市场运作、自负盈亏的原则

进行。

第三条 市供销联社负责依法确定化肥淡储承储企业，签订

承储协议，下达年度化肥淡季储备任务；做好日常督导检查；开

展专项资金的绩效评价。

第四条 市财政局负责专项资金的年度预算安排、资金拨付。

第二章 化肥淡季储备规模

第五条 市级化肥淡季储备总规模统筹考虑全市化肥产需及

结合省统计局公布的最新年度农用化肥施用量变动情况等进行调

整。市供销联社会同市财政局确定市级化肥淡季储备总规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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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化肥淡季储备以尿素、高浓度复合肥为主，年度淡

季储备总量不少于 1万吨。

第七条 化肥淡储期限为 6个月，储备时间由承储企业在当

年 9月 1日至次年 4月 30日间选择任意连续 6个月。

第八条 市供销联社要与承储企业签订化肥淡季储备协议，

约定淡季储备化肥的品种、数量，明确责任和义务。

第三章 化肥淡季储备承储企业条件及责任

第九条 化肥承储企业必须具备以下基本条件：

（一）在上饶境内具备合法化肥经营资格及独立承担民事责

任的能力，经营正常。

（二）依法经营、管理规范、依法纳税，具有健全的财务管

理制度，企业信用良好。

（三）具备与承储规模和区域布局要求相适应的仓储能力。

第十条 承储企业要按照国家、省、市有关政策，在化肥淡

季储备期间依据化肥淡季储备协议，积极组织采购货源，确保化

肥储备品种及数量到位，并确保化肥质量符合国家标准。

第十一条 承储企业要按照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经济合理流

向的原则设立化肥淡季储备指定仓库，并上报市供销联社核实备

案后挂牌明示。承储企业要建立健全储备管理制度，改善储存条

件，确保储备安全。

第十二条 承储企业对淡季储备化肥的销售，贯彻执行明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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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价制度。必要时，须服从市供销联社调控，以平抑市场物价，

稳定市场供应。承储企业储备的化肥只限于满足本市内农业生产

需要，不得用于本市外销售。

第十三条 承储企业要及时向市供销联社上报化肥淡季储备

工作相关信息资料，并对其真实性、准确性负责，接受市供销联

社的审查，并接受审计纪检监察部门的检查。

第十四条 化肥淡季储备经营盈亏，由承储企业自行承担。

第四章 化肥淡季储备任务考核

第十五条 化肥淡季储备考核与承储企业的正常经营相结

合。考核指标为承储企业的累计调入量、平均库存量和峰值库存

量。

第十六条 对承储企业的考核按以下标准进行:

（一）淡季储备期间累计调入量不少于淡季储备任务量的 1.2

倍。

（二）淡季储备期间平均库存不少于淡季储备任务量。

（三）淡季储备期间后 3个月中至少有 1个月月末库存不低

于淡季储备任务量。

第五章 化肥淡季储备补贴资金管理

第十七条 化肥淡季储备补贴按照化肥承储任务量每吨 60

元的标准进行补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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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八条 每年化肥淡季储备到期后，承储企业于 5月 31

日前申请化肥淡季储备补贴，同时提供化肥淡季储备期间化肥出

入库凭证、运输凭证、购进发票等相关票据资料，报市供销联社

汇总。

第十九条 市供销联社组织第三方对承储企业进行考核，核

定其承储任务完成情况。提出资金奖补分配方案，报市政府同意

后，会同市财政局拨付、下达补贴资金。承储企业在年度储备期

内除不可抗力因素外，未完成储备任务，不予下达补贴资金。

第六章 化肥淡季储备绩效管理和监督检查

第二十条 市供销联社负责对化肥淡季储备承储企业的日常

监督管理，在化肥淡季储备期间，对承储企业储备任务执行情况

进行不定期的监督检查。市供销联社要加强对专项资金的绩效管

理，建立健全专项资金全过程绩效管理体系。

第二十一条 储备工作开始后，各承储企业需在每月前 10

个工作日内，根据本企业承担的储备任务，向市财政局、市供销

联社报送储备动态情况。

第二十二条 如承储企业未按照化肥淡季储备协议要求进行

储备，发生擅自变更储备品种、数量、地点，购入销售化肥不符

合国家相关标准，未按要求报送化肥淡季储备相关信息资料等行

为，市供销联社有权依法终止协议，取消其承储资格，追究违约

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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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章 附则

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由市供销联社负责解释。

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 2024年 1月 31日起施行。

上饶市人民政府办公室秘书科 2023年 12月 31日印发


